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20日（星期三）09時 30分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yga-djtq-axy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流  程： 

壹、主席致詞 

貳、確認 113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紀錄暨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參、提案討論(教務處 3案、學務處 3案、研發處 4案、國際處 2案、校友

中心 3 案、創新創業發展處 3 案、人事室 2 案、主計室 1

案，共計 21案) 

肆、臨時提案 

伍、報告案(教務處 1案、學務處 3案、人事室 5案、秘書室 2案，共計 11案)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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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20日（星期三）09時 30分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yga-djtq-axy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出席人員：校長、副校長、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各院系級學術單位主管、 

附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應到 94人，實到     人，請假     人，詳如簽

到表。) 

列席人員：行政單位副主管、學生代表 (列席人數     人，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貳、確認 113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紀錄暨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如執行情形

附件/第 1頁)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則」第五十一條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0月 16日 113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依據教育部 113年 3月 27日臺教技通字第 1132300661號函 (略以)：「服務

學習倘屬課程性質，應依課程相關規範辦理(如：學分規劃合理性、教師授

課時數、鐘點費等)，爰勞作教育及服務學習課程應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條第 1項、專科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9條第 1項規定，原則以授課滿 18小

時為 1 學分，並須由教師實際在場授課，授課時間應與其他課程相

同…。」。(附件 1-1/第 22頁) 

三、另教育部續於 113年 10月 17日臺教技(三)字第 1130104807號函示(略以)：

「貴校服務教育業經 113 年 6 月 5 日行政會議決議自 113 學年度起調降時

數，可知貴校服務教育非屬課程性質；若服務教育為學校課程，則貴校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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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必修零學分之制度，已違反本部前函規範。」請本校立即檢討改善，

如附件。 

四、為符合前揭教育部規範，擬修正學則第五十一條，刪除服務教育為必修零學

分之規定，預計 113學年度第 2學期施行。 

五、檢附本校學則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

(附件 1-2/第 24頁) 

六、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工學院工業工程管理系及商業智慧學院財政稅務系二技進修部擬申請於

115學年度停招，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各系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工業工程管理系如附件、財政

稅務系如附件）(附件 2-1/第 36頁)(附件 2-2/第 39頁) 

二、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工業工程管理系因 113 學年度新生註冊人數未達 20 人(僅 16 人)，且新生註

冊率不佳(僅 61.54%)。另財政稅務系因 113 學年度新生註冊人數未達 20 人

(僅 17 人)，且新生註冊率未達 80%(為 70.83%)，故依本校招生名額調配要

點辦理申請停招。 

四、各系停招說明表及配套措施說明表如附件（工業工程管理系如附件、財政稅

務系如附件）。(附件 2-3/第 44頁)(附件 2-4/第 53頁) 

五、因教育部尚未函送各校 115學年度停招申請表件，俟日後教育部規定格式若

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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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鐵道技術中心擬申請於 115學年度增設「系統工程與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原名為「智能電子系統工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經 113學年度第 3次

行政會議決議：請鐵道技術中心主任再予思考學位學程名稱，以鑑別突顯鐵

道 AI發展特色，修正後提下次行政會議討論。經鐵道技術中心 113年 10月

18 日 113 學年度第 2 次中心會議討論後學位學程名稱修正為「系統工程與

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附件 3-1/第 58頁) 

二、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隨著 AI 技術的日益成熟，全球智慧化技術迅速發展，特別是在電子系統工

程領域，AI 已成為推動技術變革、產業轉型的關鍵角色。儘管台灣在 AI 技

術的跨領域結合取得初步成果，然產業實際應用的技術儲備和人才供應仍顯

不足，近五年人才缺口初估至少近萬名。本校憑藉在鐵道技術開發與軍規科

技系統開發經驗，現已達年產值超過億元的產學能量，與產業深度鏈結，對

齊電子系統技術轉型趨勢的人才需求，提出設立本學位學程的申請。招生名

額規劃 20名，由校統籌名額調配。 

四、檢附本案增調所系計畫書等資料。(附件 3-2/第 60頁) 

五、因教育部有關 115學年度增調所系相關表單尚未函知各校辦理，俟日後計畫

書格式若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研究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聘任要點」第三點、

第四點及第五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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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使本要點期刊論文採計方式更臻明確與條文更為周延，爰擬具本要點修正

草案。 

三、檢附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研究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聘任要點修正草案總說

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4/第 160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審議。 

決 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優秀本國博士生獎學金要點」規定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13年 10月 17日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議決議辦理，再次提送行政會議

討論。 

二、因 113 學年度新增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同為本國籍全職博士生，始得申

請，爰將新增獎學金種類併入旨揭要點，訂定相關規範並修正名稱為本校

「培育優秀本國博士生獎學金要點」。 

三、本要點修正通過後，擬溯自 113年 8月 1日起施行。 

四、檢附本校優秀本國博士生獎學金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

正草案全文。(附件 5/第 167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議審議。 

決 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要點」第九點規定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於 113年 11月 5日簽奉核定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因博士生獎學金種類增多，為使各類博士生獎學金績效要求門檻一致，修正

113學年度起入學者之續領標準，爰擬具本要點修正草案。 

三、本要點修正通過後，擬溯自 113年 8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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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本校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

正草案全文。(附件 6/第 178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師生參與專業競賽補助及獎勵要點」部分規定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 113年 9月 16日高科大國關字第 1130000094號電子郵件通知「本校補助

學生赴國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競賽實施要點」將於 114年 1月 1日廢止；

另依 113年 2月 2日 113年高教深耕計畫第一次管考會議決議，請研發處研

議相關作法。 

三、為鼓勵師生至國外參賽爭取榮譽，以及減輕師生參賽負擔，爰新增補助機票

費，併同修正申請流程等條文內容。 

四、本要點修正通過後，擬自 114年 1月 1日起施行。 

五、檢附本校師生參與專業競賽補助及獎勵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

表暨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7/第 183頁) 

六、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優秀外國博士生獎學金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據本校 113 年 8月 29 日 113 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報告決議辦理，本校

「優秀外國博士生獎學金作業要點」第五點之卓越貢獻每月獎學金之評比方

式，擬依本校論文點數計算表(研發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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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本校優秀外國博士生獎學金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

表、修正草案全文暨會議紀錄。(附件 8/第 188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奬助學生赴境外大學校院研修要點」第八點規定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為符合本校之行政作業審查程序，擬修正本要點第八點。 

三、檢附本校奬助學生赴境外大學校院研修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

表、修正草案全文暨會議紀錄。(附件 9/第 201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提案十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有關本校 114年度預算分配草案，提請討論。(附件 10-1/第 207頁)(附件 10-

2/第 243頁)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召開之本校 114年度預算分配案說明會討論；114

年度預算經費比照 113年度預算分配基礎，經考量各單位 114年度預算需求

情形，分配項目與比例草案如附件 1(第 1-2頁)；且分配原則如下： 

(一)可分配預算總額度：年度預算總額－人事費－折舊攤銷費用－教育部

核定專案計畫額度及收支併列項目(如在職專班等)＋112 年度決算「不

發生財務短絀」實質賸餘之部份比例(70%)。 

(二)優先分配項目：用人費用-編外人員、水電、電信費、郵費、維護合

約、行政單位國內旅費、體育活動費、推動科技發展經費、公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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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及教育部基本需求核定專項基本需求額度(優化生師比值與厚實教研

基礎)、實習船營運經費及學生赴境外研修經費等。 

(三)基本運作經費：114 年度行政單位基本運作費擬依各單位基本運作

111、112 年度實支數、113 年度核定額度及本年度扣除優先分配後可

分配總數增減情形調整；教學單位基本運作費則擬仍依學制、班級

數、學生人數、科系分類等加權分配；共同教育學院為無固定學生教

學單位擬由教學單位分配額度中依 113 年度分配額度分配；114 年度

分配額度將依本年度扣除優先分配後，可分配總數增減情形調整，且

各學院個別分配結果由學院依相關程序調整分配。 

(四)統籌分配：行政單位依相關獎補助法規或慣例，匡列預算供申請使用

或統籌分配等經費需求；114 年度統籌分配擬依各單位統籌分配 111、

112 年度實支數、113 年度核定額度及本年度扣除優先分配後可分配總

數增減情形調整；歷年若有新訂法規亦一併依可分配預算情形檢討支

應；教學單位除財金學院外，其餘各學院 110 萬元(經常門 10 萬元，

固定資產 100萬元)，額度由各學院統籌分配辦理。 

(五)專案申請：重大工程部分，經校園智慧化與重大工程管考會議及校務

基金管理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且已循預算編列程序之計畫案優先核

列；其餘工程案請權責單位先提送校園智慧化與重大工程管考會議及

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會議，待審議通過後再行辦理經費核撥。其他專

案項目擬依各單位專案經費 111、112 年度實支數、113 年度核定額度

及本年度扣除優先分配後可分配總數增減情形調整。另外，本項經費

已執行或未執行之餘額收回學校運用，不得申請流用。 

(六)東方校區維運經費：本校預計 114 年中取得原東方設計大學校不動產

及動產，並成為本校第六個校區，其維運成本由相關單位於優先分配

項目、基本運作經費及統籌分配項目中提出需求經費並獨立彙列成本

項；114年度分配額度依申請需求金額，審酌增減情形調整。 

(七)校統籌款：年度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偶發緊急事件、專案性、校長

交辦事項、未及列入年度分配等項目經費；114年度校統籌款擬依扣除

各項分配後之實際數編列。 



二、114 年度可分配預算總數 16 億 4,225 萬 4,000 元（經常門 10 億 3,599 萬

9,000 元、固定資產 4 億 8,055 萬 4,000 元、無形資產 2,471 萬 5,000 元及遞

延費用 1 億 98 萬 6,000 元），較 113 年度增加 3 億 4,947 萬 2,000 元

(27.03%)︒ 

三、114 年度優先分配項目經費合計 8 億 142 萬 8,000 元（經常門 7 億 7,417 萬

8,000 元及固定資產 2,725 萬元），較 113 年度增加 9,749 萬 2,000 元

(13.85%)。 

四、114年度扣除優先分配後可分配總數 8億 4,082萬 6,000元(經常門 2億 6,182

萬 1,000元、固定資產 4億 5,330萬 4,000元、無形資產 2,471萬 5,000元及

遞延費用 1億 98萬 6,000元)；較 113年度增加 2億 5,198萬元(42.79%)： 

(一)基本運作經費分配 1 億 6,378 萬 7,000 元(19.48%，經常門 9,133 萬

5,000元、固定資產 7,240萬 3,000元及無形資產 4萬 9,000元)，較 113

年度增加 250萬 2,000元(1.55%)。 

(二)統籌分配分配 1 億 6,744 萬元(19.91%，經常門 9,631 萬元、固定資產

6,983 萬元及無形資產 130 萬元)，較 113 年度增加 1,117 萬 7,000 元

(7.15%)。 

(三)專案申請分配 4 億 4,706 萬 3,000 元(53.17%，經常門 5,000 萬 3,000

元、固定資產 3億 328萬 6,000元、無形資產 686萬 3,000元及遞延費

用 8,691 萬 1,000 元 )，較 113 年度增加 2 億 4,572 萬 8,000 元

(122.05%)。 

(四)東方校區維運經費分配 752 萬 3,000 元(0.89%，經常門 732 萬 3,000 元

及固定資產 20萬元)。 

(五)扣除各項分配後之校統籌款分配 5,501萬 3,000元(6.54%，經常門 1,685

萬元、固定資產 758 萬 5,000元、無形資產 1,650 萬 3,000 元及遞延費

用 1,407萬 5,000元)，較 113年度減少 1,495萬元(21.37%)。 

五、為辦理本校 114年度預算分配作業，已請各單位依查填 114年度預算經費需

求申請表送回主計室彙辦，以下就各分配項目擬分配情形說明： 

(一)優先項目分配由各權責單位就用人費用-編外人員(人事室)、水、電、

電信費(總務處及電算中心)、郵費(總務處)、維護合約經費(總務處、

電算中心、環安中心、校安中心及主計室)、厚實教研基礎專案(研發



處)、優化生師比值專案(教務處)、實習船營運經費(實習船營運辦公

室)、學生赴境外研修經費(國際處)，查填優先分配項目經費需求(詳如

附件 2，第 3頁)。經上述單位所提優先項目總需求預算數為 9億 4,179

萬 1,124 元，建議分配數為 7 億 9,241 萬 3,150元；如再加上如體育活

動費、推動科技發展經費及公關慰勞費等應分配預算編列項目總計 8

億 142萬 8,000元。 

(二)行政單位基本運作項目計有副校長室等 28 單位提出需求計 7,111 萬

7,619 元；參考 111、112 年度實支數及 113 年度核定額度，建議分配

金額為 5,533 萬 4,035 元(經常門 4,330 萬 5,800 元、固定資產 1,197 萬

9,200 元及無形資產 4 萬 9,035 元)，分配明細詳如附件 3(第 5-8 頁)，

各單位得依核定總額自行調整各工作計畫(除基本維持費外)所需經

費。 

(三)行政單位統籌分配項目計有秘書室等 14 個單位提出需求計 2 億 5,530

萬 1,001 元，參考 111、112 年度實支數及 113 年度核定額度，建議分

配金額為 1億 5,644萬 277元(經常門 9,531萬 324元、固定資產 5,982

萬 9,953 元及無形資產 130 萬元)，分配明細詳如附件 4(第 9-10 頁)。

114 年度學術單位統籌分配項目，除財金學院外，其餘各學院 110 萬

元(經常門 10 萬元，固定資產 100 萬元)，額度由各學院統籌辦理，以

上合計 1,100萬元，分配明細詳如附件 4-1(第 11頁)，各單位得依核定

總額自行調整各工作計畫所需經費。 

(四)專案申請分配項目行政單位計有秘書室等 12 單位提出需求 4 億 7,165

萬 9,442 元，建議重大工程部分，經校園智慧化與重大工程管考會議

及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且已循預算編列程序之計畫案

優先核列；其餘工程案請權責單位先提送校園智慧化與重大工程管考

會議及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會議，待審議通過後再行辦理經費核撥。

其他專案項目擬依各單位專案經費 111、112 年度實支數、113 年度核

定額度及本年度扣除優先分配後可分配總數增減情形調整。建議分配

金額為 4億 4,706萬 3,292元(經常門 5,000萬 2,650元、固定資產 3億

328萬 6,235元、無形資產 686萬元 3,150元及遞延費用 8,691萬 1,257

元)，分配明細詳如附件 5(第 12-13頁)。 



(五)本校 114年度教學單位基本運作分配仍比照 113年度；建議教學單位基

本運作分配有關教育部補助部份，以基本教學訓輔工作維持費計算表

(附件 11/第 22頁)及參考各系所 113-1學期相關各學制班級數及學生人

數(附件 8/第 16-17 頁)為權數；學雜費以 113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

(附件 11/第 22-28 頁)及參考各系所 113-1 學期相關各學制學生人數為

權數。114年度預算分配加權數明細表如附件 10(第 21頁)。 

 計算公式說明：補助權數(60%)=(各學制班級數教育部各學制各類科

每班每年核給金額之合計各學制學生人數教育部核給各學制各類科

每人核給金額之合計)60%；學雜費權數(40%)=(各學制學生人數各學

制各類科各院系所每學年學雜費收費標準之合計)40%； 

114年度教學單位基本運作分配額度計 1億 845萬 3,000元，扣除擬分配

無固定學生之共同教育學院 777 萬 3,000 元、補助因部分學制退場停招

造成經費分配短少之系所計 44萬元及教學空間補償經費 270萬元後可分

配數 9,754 萬元，與 113 年度相同，計算結果如附件 9(第 18-20 頁)；各

學院可分配總經費由各學院統籌分配，並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通知主計室

辦理。 

(六)本校 114年度東方校區維運經費分配項目行政單位計有總務處等 3單位

提出需求 1,290萬 840元，建議分配金額為 752萬 2,640元(經常門 732

萬 2,640元及固定資產 20萬元)，分配明細詳如附件 6(第 14頁)。 

六、114 年度預算分配考量教學單位教學空間使用情形，經總務處協助統計各教

學單位實驗室、研究室及專用教室空間實際用面積，擬依學生人數及學生每

人所需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基準計算各單位標準面積（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

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附表七：校舍建築面積之列計方式如附件 12-1(第 30頁)

與實際使用面積差異比例分配；再比照 113年度教學單位教學空間補償經費

270萬元按權數計算補償金額，如附件 12(第 29頁)。 

七、本校 114年度預算案立法院審查尚未完成，若遭刪減則按比例調整。 

八、如經本次會議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優良導師評選獎勵實施要點」規定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已依據 113 年 5月 15日 112 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優良

導師評選推薦表基本項目門檻之文字表達及訂定合宜量化指標，並重新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賡續依行政程序

重提審議。 

二、為配合本校組織修正、鼓勵優良教師踴躍申請獎勵，爰提本修正案，修正重

點如下 

(一)獎勵機制升級：取消系級優良導師，系所推薦導師經院務會議通過，

即為院級優良導師。 

(二)增加獎勵額度：選出 8 名校級優良導師，其中特優導師（至多 3 位）

獎勵擬由伍仟元提高至壹萬元、校級優良導師（至多 5 人）擬新增獎

勵金伍仟元。 

(三)原推薦表輔導內容為質化敘述提供評審審查，經參考教師評鑑及升等

項目，修正評選推薦表、設基本評選門檻項（量化）及優良事蹟項

（質化），另採計資料年限放寬為 2年。 

三、檢附本校優良導師評選獎勵實施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草

案全文。(附件 11/第 260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討論。 

決 議：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宿舍管理辦法」條文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茲因人員職稱轉換且部分相關規定已無法符合實際執行之現況，爰進行

修正。 

三、檢附本校學生宿舍管理辦法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暨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2/第 266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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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兵役作業執行要點」規定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因應本校組織變革及業務調整，爰修正兵役業務主、協辦相關單位，另配合

中央法規相關規定及本校現行作法，修正相關作業程序，並依法規體例修正

部分文字（修正第一點、第二點及第四點）；因各項申報標準作業程序已另

訂 SOP 並公告於學校網頁平台，於法規內不另附附表，俾利作業程序之調

整，爰刪除第五點規定。 

三、檢附本校學生兵役作業執行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草案全

文。(附件 13/第 274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職場實習管理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四點及第五點規定

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因應教育部 113年 5月 3日臺教技(三)字第 1132301123號來函，請各校辦理

校外實習課程應落實實習機構評估，並精進與改善現行實習課程推動機制，

擬修訂旨揭要點。 

三、檢附本校學生職場實習管理實施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

正草案全文。(附件 14/第 282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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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職場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據教育部 106年「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1款

「學校辦理產學合作，應就教學及研究特色，配合校務發展，進行整體規

劃；並就下列事項訂定相關規定，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之」。 

三、113 學年度推動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作業計畫學校說明會簡報第 21

頁「實習常見問題-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未提至校務會議審核」辦理。 

四、檢附本校學生職場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

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5/第 291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海上實習相關費用補助要點」部分規定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配合漁業科技與管理系科學生修改系所名稱及依據 113 年 3 月 28 日簽奉核

可同意海上實習組自 113年 8月 1日起納入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並將

海上實習業務劃歸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實習組，以利本校整體實習推動

規劃及實習特色之展現。 

三、檢附本校學生海上實習相關費用補助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

暨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6/第 295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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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創新創業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創夢工場使用及管理要點」部分規定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據 113 年 8 月 8 日高科大人一字第 1130000123 號通知，本校組織規程修

正案業經教育部准予核定自 113年 8月 1日生效。為扣合本校為發展主軸特

色，原學術單位創新創業教育中心改制設立為一級行政單位「創新創業發展

處」，另下設「師生創業組」及「創客中心」、「技職永續中心」。擬因應

組織規程修正提會審議，並依現況調整法規條文內容文字，以利依循。 

三、檢附本校創夢工場使用及管理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

草案全文。(附件 17/第 300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創新創業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鼓勵教師推動創新創業計畫要點」及「學生參加創新創業競賽

補助暨獎勵要點」部分規定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據 113 年 8 月 8 日高科大人一字第 1130000123 號通知，本校組織規程修

正案業經教育部准予核定自 113年 8月 1日生效。為扣合本校為發展主軸特

色，原學術單位創新創業教育中心改制設立為一級行政單位「創新創業發展

處」，另下設「師生創業組」及「創客中心」、「技職永續中心」。擬因應

組織規程修正，以包裹方式提會審議，酌修各項法規條文內容文字，以利依

循。 

三、檢附本校鼓勵教師推動創新創業計畫要點及本校學生參加創新創業競賽補助

暨獎勵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8/第

3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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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鼓勵教師推動創新創業計畫要點」續提校務基金發

展委員會議審議、「學生參加創新創業競賽補助暨獎勵要點」陳請校長核定

後施行。 

決 議：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創新創業發展處 

案 由：擬廢止本校「執行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創業團隊徵選暨補

助要點」及「創業團隊進駐與培育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據 113 年 8 月 8 日高科大人一字第 1130000123 號通知，本校組織規程修

正案業經教育部准予核定自 113年 8月 1日生效。為扣合本校為發展主軸特

色，原學術單位創新創業教育中心改制設立為一級行政單位「創新創業發展

處」，另下設「師生創業組」及「創客中心」、「技職永續中心」。本校執

行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創業團隊徵選暨補助要點因教育部

補助規定調整，及本校創業團隊進駐與培育要點已將關培育與進駐文字另案

放入本校創夢工場使用及管理要點，擬因應組織規程修正，以包裹方式提會

審議廢止，以利依循。 

三、檢附本校執行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創業團隊徵選暨補助要

點及創業團隊進駐與培育要點廢止草案總說明。(附件 19/第 314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廢止。 

決 議：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兼任計畫人員契約書」部分規定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15日簽奉核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https://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20306


二、本次係配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防治

準則、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本校校園性

別事件防治辦法、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處理要點等各項法規

名稱及條文修正旨揭契約書草案。 

三、檢附本校「兼任計畫人員契約書」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對照表暨草案全

文。(附件 20-1/第 319頁)(附件 20-2/第 324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部分規定(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3年 11月 6日 113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據教育部 113年 8月 1日臺教技(二)字第 1130068666號函核定本校組織規

程第 6 條(含附表)、第 18 條、第 20 條、第 35 條、刪除第 9 條及新增第 17

條之 1修正案，並自 113年 8月 1日起生效，爰配合修正分層負責明細表，

並擬溯自同年月日生效。 

三、經調查各單位意見，本次計有 10 個一級行政單位擬修正或新訂分層負責明

細表，修正情形分述如下： 

(一)新設一級單位：創新創業發展處（原一級學術單位創新創業教育中

心），並下設師生創業組、創客中心及技職永續中心，配合新訂其分

層負責明細表。 

(二)二級單位調整及更名：國際事務處、海洋科技發展處配合修正其分層

負責明細表。 

(三)單位業務調整：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永續處、秘書室、主計

室、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等 7 個單位配合業務調整酌作文字修

正。 

四、檢附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

文。(附件 21-1/第 327頁)(附件 21-2/第 3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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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肆、臨時提案： 

伍、報告案： 

一、教務處：依本校「招生名額調配要點」113年應予辦理停招系所，提出 115學

年度停招或申請緩衝情形報告。(報告案附件 1/第 1頁) 

二、秘書室：7周年校慶活動彙整報告(報告案附件 2/第 5頁) 

三、學務處： 

(一)心理假實施報告(報告案附件 3/第 21頁) 

(二)學務處校園緊急傷病流程報告(報告案附件 4/第 30頁) 

(三)學務處 0911化材系學生課堂自傷報告案(報告案附件 5/第 36頁) 

四、人事室： 

(一)有關教育部蒞本校辦理自審教師認可及輔導訪視須請配合事項(報告案附

件 6/第 55頁) 

(二)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作業流程工作報告(報告案附件 7/第 61頁) 

(三)本校教職員工赴大陸、港澳地區注意事項(報告案附件 8/第 82頁) 

(四)新教職員證辦理作業說明(報告案附件 9/第 105頁) 

(五)113年 1-10月各處室加班時數、休假及特別休假日數統計情形(報告案附

件 10/第 110頁) 

五、秘書室：113年度行政服務滿意度問卷施測規劃案(報告案附件 11/第 123頁) 

 

陸、散會：(    時    分) 


